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院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根

据《河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项目类别 

第二条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经全国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评审、批准并公布的项目；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

地申报，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 

第三条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经省继续医学教育委

员会评审、批准并公布的项目。 

第三章  项目内容与形式 

第四条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应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

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注重

项目的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第五条  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内容须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本学科的国际发展前沿； 



2、本学科的国内发展前沿； 

3、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进展； 

4、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国内先进技术、

成果的推广； 

5、填补国内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第六条  申报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内容须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本学科国内发展前沿； 

    2、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进展； 

3、省级二等以上科技进步奖的科研成果推广和应用； 

4、国内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 

5、填补省内空白，有显著社会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第四章  项目申报与认可 

第七条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必须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1、各级项目须符合相应继续医学教育对象、内容、形式、

时间、学分和考核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2、项目申报单位必须具备与项目有关的相应工作基础，

必备的教学条件和场所，专门的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和人

员。 

3、国家级、省级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项目内容须是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



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或专长。 

第八条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时间按全国

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每年的申报通知执行。各科室根据申报

通知要求，在全国 CME 网上申报和反馈系统中填写下一年度

拟举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报省继续医学教

育委员会核准后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推荐。全国继续

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形式审查，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

员会进行审批，一般每年年底公布。 

第九条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报时间一般为每

年 10 月。各科室在河北省 CME 网上申报和反馈系统中填写

《河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科教处审核后报

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经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进行形式审查后提交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评

审，每年年底公布下一年度批准举办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 

第十条  同一项目，原则上不得同时申报国家级和省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第五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一条  项目获得批准后，所有项目负责人必须在举

办前 1个月将要举办项目的详细计划以文字形式提交科教处。 

第十二条  所有项目在举办前 1周内派专人到科教处办



理 POS机有关信息的下载及刷卡授分的操作培训。 

第十三条  每个项目每天 POS机刷卡授分不能超过 3分。 

第十四条  获批准的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承

办科室必须在项目举办后 10 天内，将项目完成情况报表和

参加人员名册复印件等材料通过系统上报。 

第十五条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有效期和备案

程序按卫生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凡经批准公布的项目当年没

有举办或未按规定举办与备案，该项目自动取消，拟下一年

度举办则必须重新申报。 

第十六条  经批准公布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跨

年度，可在年内多次多地举办，无须重新申报。 

第十七条  跨省举办的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应接受项目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监管，举办

科室应在项目举办 2周前将有关资料报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

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十八条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授予和学分证书的

发放管理按《河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和学分登记管理

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科教处负责解释。 

 


